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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

2015 年 11 月 27 日送达各位监事，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下午以

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召开。

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名。会议由监事会主

席刘成军主持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

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过有效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年度

审计计划（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）>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二、《关于同意股份公司和中铁二局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同时中铁二局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： 

1.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铁二局”）实施重大资

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。 



 

 

2.公司以持有的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

司、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

100%股权（合计交易价格暂定为 115.46 亿元）的等额部分与中铁二

局持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（交易价格暂定为 72.40 亿元）进行置换，

差额部分由中铁二局向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，发行价格为每股

11.68 元，预计发行数量为 36,869.88 万股,最终发行数量由中铁二

局董事会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、并经国务院

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，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

为准。 

3.中铁二局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配套不超过600,000万元的配套

资金，配套募集资金的每股发行底价为 11.68元，发行股份数量不超

过 513,698,630 股，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，由中铁二局

董事会在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询价结果确定。所募集资金中

41.1 亿元拟用于相关生产投资项目，剩余 18.9 亿元拟用于补充中铁

二局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税费。 

4.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铁二局股东，

在中铁二局本次重组过程中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铁二局公司章程行使股东职

权。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<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中铁二局就本次重大资产置

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《重大资产置换及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

 

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<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>

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与中铁二局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和中国证监会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规定，就本次重大资产置

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《盈利预测补偿框

架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中铁本次重组需要签署的声明与承诺函

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和房屋

租赁两项关联（连）交易协议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中铁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工程总

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中铁商务广场剩

余物业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5年12月4日 


